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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溪湿地物业管理规约
本《规约》制定的目的在于通过本《规约》的实施，明确杭州西溪湿地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下简称经营管理公司）、物业使用人及其他相关方在业权、使用

及服务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以保证西溪湿地物业优良的环境及经营管理公司和所

有物业使用人的权益。本《规约》对经营管理公司、物业使用人及其他相关方均

有约束力。本《规约》细则如下：

一、物业使用人的权利和义务

1、物业使用人包括物业承租人（租赁合同签约人或授权代表）及其经营合

伙人、股东，按照合同的规定对其物业享有独立使用权,并可享有经营管理公司

提供的物业服务。

2、物业使用人具有对经营管理公司各项制度和措施提出建议的权力。

3、物业使用人及其雇员、顾客、访客及客户均可按本《规约》的规定合理

使用及享受西溪湿地物业公共区域及设施。

4、物业使用人不得做出导致损害社会公德、西溪湿地物业的公共利益或其

他物业使用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5、物业使用人凡需在景区内接引和改变各类管线、开挖道路的，应事先到

管理公司登记，并得到公司和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施工，物业使用人不得擅自开

启一切公共设施的井盖、电箱门、水表总阀，如因装修及维修等确需打开的，应

事先征得管理公司同意并由管理公司派人开关阀门或井盖。

6、装修人员的车辆原则上一律不得驶入本景区，如因运送材料确需驶入，

须征得管理公司同意后才能进出，在景区停留时间请勿超过半小时，卸货完毕立

即离开本景区。

7、物业使用人车辆凭有效通行证进入景区，一律停放在指定停车场或地下

车库，景区路面上禁止泊车，车辆停放后，贵重物品请勿留在车内；人员离开时

应锁好车门、车窗；否则，由此造成的损失由车主自负。

8、物业使用人在景区内停放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请统一停放在指定区域内。

做到有秩序停放，不可停放在公共通道等处，如有乱停放作违章车处理，累计三

次违章将作无主车辆处理。

9、物业使用人外出及夜间时要妥善收藏好贵重物品和现金，并锁好户室门

窗；发现形迹可疑之人，应及时告知保安员，一旦发生偷盗案件应及时报案并保

护好现场。如长时间离开住所，请关好门窗和水、电、气总阀，对因上述原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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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经济损失，由物业使用人自行负责。

10、物业使用人在进行装修时，切勿将钥匙转借他人，装修完毕，应对户门

锁具采取有效防范措施，防止失控。

11、在装修审批前须事先向经营管理公司提出书面申请，涉及结构改动的须

相关部门审批，装修应选择具有装修资格证书的单位，并提供装修图纸，经经营

管理公司及有关部门批准后，双方签订《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方可施工。

12、给排水：（1）装修前各物业使用人对所承租物业内所有落水管进行检查

是否畅通；（2）给排水管道的改造和施工请务必保证其正常使用。物业使用人装

修时应对地漏等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如因施工原因造成堵塞，将由物业使用人

负责清理疏通并承担一切费用。给水管安装完工后，施工单位应进行水压试验，

压力保持在 4—7 公斤之间，试压时间保持 2小时以上，确认各接点无渗漏才准

许进入下道工序；（3）如确因装修需要停水，物业使用人应到经营管理公司办理

停水手续，停水应避开用水高峰，物业使用人不可因装修擅自停水。

13、物业使用人不得作出损害、阻塞公共区域及设施的行为，如不得在公共

区域及设施乱放置物品、乱丢垃圾或制造污染（噪音、废气、燃放鞭炮烟火等）；

不得在公共区域及设施进行燃烧香冥、丧葬出殡等迷信活动；不得滋扰、损害其

他物业使用人的经营活动。

14、未经经营管理公司许可，物业使用人不得对西溪湿地物业的墙体、水、

电、通讯、排水、排污等系统进行结构性的施工行为。

15、物业使用人不得安装任何超出原设计的地面承重能力的设备、设施或不

经经营管理公司仪表计算而消耗能源的装置；同时须符合经营管理公司规定的最

高用电负荷、最高承重量。

16、由于物业使用人对设备设施使用不当，而给自己或其他物业使用人造成

损失的，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按照经营管理公司要求限期整改；责任未明

期间，不得拖欠经营管理公司各项费用。

17、物业使用人撤场时，须与经营管理公司结清相关费用及移交相关设备设

施。

18、物业使用人应遵守本《规约》的各项规章制度；如因物业使用人违反规

章制度致使经营管理公司或其他物业使用人的权益受损，须赔偿因此产生的一切

损失，并在收到经营管理公司书面通知后限期整改，经营管理公司代为整改的，

违规物业使用人须支付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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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物业使用人有责任保证并监督本人、雇员、顾客及访客等遵守及本《规

约》的规定。对其本人、雇员、顾客及访客等违反本《规约》而造成的一切后果，

物业使用人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及经济责任。

二、杭州西溪湿地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权利和义务

1、经营管理公司有责任维护西溪湿地物业的正常运行秩序，提供物业使用

人需要的合理服务。

2、经营管理公司在安装、检查及维修西溪湿地物业的任何部分及设施时，

相关管理责任人有权携带一切必需的设备、机器及材料进入西溪湿地物业的任何

公共部分；如有必要，也可进入任何物业的内部（一般应事先通知有关物业使用

人，紧急情况下进入物业时，事后需说明情况）。

3、经营管理公司事先给予各物业使用人书面通知后（紧急情况除外），可在

合理时间安排人员及设备进入西溪湿地物业任何部分安装、架、接设、更改和保

养招牌、广告牌、天线、避雷针、照明及其他各种设施。经营管理公司可准许、

批准或授权其他人员进行上述工程。上述工程尽力不妨碍物业使用人使用其物业

的权利。

4、节假日期间，经营管理公司有权决定在西溪湿地物业公关区域进行节日

装饰。

5、经营管理公司有权对商户就物业的使用情况进行定时或不定时的监督检

查，并给予相应评分，满分为 100 分。合同期内平均分值在 90 分（含）以上的

商户，在租赁合同到期后，经营管理公司同意直接与其续租；合同期内平均值在

80 分（含）-90 分的商户，在租赁合同到期后，经营管理公司有权选择与其续租

或另行公开招租；合同期内平均值低于 80 分的商户，在租赁合同到期后，经营

管理公司将不再与其续租。

6、经营管理公司有权清除西溪湿地物业内违法、违规及未获批准的设置物、

招牌、广告、装饰、障碍物、天线或其它物品，并向违法违规物业使用人收取清

除物体至回复原状的一切费用。

7、根据西溪湿地物业的营运状况，经营管理公司有权修改、增订此管理规

定。

8、经营管理公司有权对违反装修手册的装修行为进行阻止，并作出处罚等

相关处理。

9、经营管理公司有权规范物业使用人承租物业内的广告招贴画、各类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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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类信息。

10、对于违规经营的物业使用人，经营管理公司有权对其违规行为进行公示。

三、物业使用人在本商业街内的禁止行为

1、损坏房屋承重结构、主体结构，破坏房屋外貌，擅自改变房屋使用性质

和设计用途；

2、占用或损坏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及相关场地，擅自移动物业共

用设施设备；

3、违反有关规定堆放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物品，排放有毒有害物质，

发出超标噪声；聚众赌博、打架、斗殴事件的发生；

4、利用物业从事危害共用利益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5、随地吐痰、随地丢果皮瓜壳、烟蒂、废纸和杂物，乱倒污水或向窗外投

掷任何物品。商铺门口悬挂衣物、拖把等影响环境美观的物品。

6、在非指定位置倾倒或抛弃垃圾、布屑、塑料袋、油漆残存物等。

7、在景区内、楼宇墙上乱涂、乱画、乱贴及乱竖广告、指路牌等；

8、侵占、破坏绿化地或改作它用，影响景区整体美观。损坏、砍伐、攀折

花木、践踏草坪，在绿化地内堆放物品、打球、骑车、晾晒衣物和停放车辆，在

树上钉钉子、栓铁丝、架电线、栓绳挂物，随意占用、封闭公共区域及消防通道

等。

9、出售假冒伪劣不合格商品；

10、虚假实价打折等欺骗性销售，低价倾销、恶性拉客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11、不执行国家三包规定，无售后服务管理制度；

12、未经许可在本物业管理区域内饲养动物和宠物；

13、私自转让商铺；

14、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四、奖罚规定

1、物业使用人严格遵照本《规约》各项规定规范经营的，经营管理公司在

同等条件下给于其优先续租权。若物业使用人违反本《规约》规定的，经营管理

公司有权在三次内给予开具《整改通知书》，责令其限期整改。累计违规五次的，

经营管理公司有权要求该物业使用人支付壹仟元违约金（经营管理公司有权直接

从该物业使用人的保证金中扣取）。累计达八次的，经营管理公司有权单方终止

与该物业使用人的租赁合同，若给其他物业造成损害及损失的，其他物业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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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经营管理公司可依据本《规约》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针对超范围经营的商户，经营管理公司将对其发放《超范围经营整改通

知书》，初次被发现的，经营管理公司有权要求该商户支付伍佰元违约金；第二

次被发现的，经营管理公司有权要求该商户支付壹仟元违约金；上述违约金经营

管理公司有权直接从该商户的保证金中扣取。发现三次以上（含三次）的，经营

管理公司有权单方终止与该商户的租赁合同。

五、经营管理公司对本《规约》作出相应的修改、增订，在送达或告知物业使

用人 3天后，即视为生效，并成为对原《规约》的补充和修正。

六、除了经营管理公司根据西溪湿地物业的管理需要张贴在西溪湿地物业公共

区域的布告外，所有由经营管理公司发出的书面通知、信件及文件，由专人递交

物业使用人。物业使用人在《租赁合同》中列明的地址、物业使用人在西溪湿地

的经营物业均视为物业使用人的送达地址。挂号信及传真方式都为有效送达。

七、本《规约》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及浙江省地方法规、条例约束。今后若

与政府法律及地方法规相抵触时，以政府及地方文件为准。

八、物业使用人对本《规约》的内容已作充分了解，并同意遵守。

九、本《规约》自颁布之日生效。对于本《规约》，经营管理公司有修订权及最

终解释权。

杭州西溪湿地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26 日


